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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
金融保险创新试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:

为进一步提升农田建设项目管理水平，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

工程质量，加强工程建后管护保障机制，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

果，确保项目长久持续发挥效益，经商省财政厅，鼓励各地开展

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金融保险创新试点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内容

鼓励市县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，遴选保险机

构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金融保险创新试点。

（一）金融保险机构基本要求

承担创新试点任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原则上应在试点县域设立

自有的营业网点，并具备政府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

证。熟悉当地农业保险业务，具有当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服务

经验的优先纳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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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金融保险机构主要提供服务

1.建立风险控制机制

金融保险机构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，构建覆盖高标准农

田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全流程的风险识别与评估、信息交流与监控

及缺陷修正等内容的风险防控机制。

2.落实保险保障与管理服务

（1）工程质量方面：金融保险机构对竣工后潜在的工程质量

风险提供保险保障。为减少质量风险隐患，金融保险机构可进入

施工现场进行旁站监督，及时发现施工企业存在的质量风险并提

出改进建议。

（2）建后管护方面：由金融保险机构建立专门的管护制度，

打造协保员、村级管护员、农民用水户合作协会、外聘维修队四

级管护队伍。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对新建或存量高标准农田提

供高效优质管护服务。

（3）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方面：金融保险机构为高标准农田

提供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保险保障，可结合管护服务对自然灾害

风险进行预警与事前风险防范。

（4）其他方面：鼓励有条件地区积极探索扩大金融保险覆盖

范围。例如：涉及施工单位风险，可要求施工单位购买相关商业

保险。

各地可针对上述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，探索开展高标准农田

建设工程综合保障保险试点。



— 3 —

3.切实提高理赔效率

金融保险机构应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综合保障保险的理

赔快速通道，按照保险合同约定，及时履行保险赔偿责任，做好

理赔服务工作。

二、有关费用

各地可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监理费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

目提取的管护经费、项目管理费，农业保险资金，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补偿金，安排省级涉农资金，市县财政资金，土地出让金，

社会资金等多渠道筹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综合保障保险试点资

金。

有关保险费率和保险期限，由各地与金融保险机构商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金融保险创新试点不能取代市县农

业农村部门监管责任，开展创新试点地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厘清政

府和市场定位，区分政府和保险机构职责范围，明确保险机构保

障和管理服务内容。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要落实工作措施，审慎评

估风险，切实履行权利和义务，强化内控，防范风险。有关地级

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综合保障保险

创新试点运行情况的过程管控，切实履行监管责任。

试点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的好做法、好

经验，及时分析解决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逐步健全工作体系、

完善推进机制，努力构建符合市场规则的多元化农田建设项目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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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保障体系，探索高标准农田管护新模式。试点的开展情况请定

期报送我厅。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1 年 8月 6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